
喪家親自申請或委託代辦 

審核並判定收費標準，選擇登記塔位及

填具申請書 

開立繳款書並至公庫（竹南鎮農會）繳款 

完納規費後持繳費收據向納骨堂管理員

洽辦進堂使用事宜 

竹南鎮第三公墓普覺堂申購塔位流程圖 
 

 

 

 
 

注意事項： 

一、本所規定納骨堂工作人員不得收受現金替民眾代繳規費。 

二、 塔位申請：以下資料皆為「正本」 

1. 民眾購買納骨堂塔位應先檢附往生者之死亡證明、除籍謄本

(或先檢附戶籍謄本備查)、火化證明、申請人身份證向本堂

管理室申請並完納規費後，持繳費收據留存聯單向大殿櫃檯

洽辦使用事宜。 

2. 預約塔位請檢附預約者身分證、印章、個人戶籍謄本。 

3. 祖先撿骨請檢附:往生者除籍謄本、遷出證明(或起掘證明) 

    申請人身分證、印章。 

三、 進塔時應備文件：以下資料皆為「正本」 

1. 一般塔位進塔時請「務必」攜帶繳費收據留存聯單及欠缺之資料。 

2. 預約塔位進塔時請「務必」攜帶繳費收據留存聯單、預約切結書、 

 往生者之死亡證明、除籍謄本、火化證明。 

四、 管理室上班時間上午7點30分至下午4點。 

連絡電話：037-584343、037-584641 


